
湛河区审计局行政职权运行流程图

一、行政处罚类

1.拒绝拖延提供资料阻碍审计处罚流程图

审计组所在部门、法制科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审计组送达听证告知书

2.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处罚流程图

在审计（调查）时，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拒绝或者

拖延提供审计资料、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不完整，或者拒绝、阻碍检查

审计组初步确认违法事实，报告区审计局，并责令改正

区审计局立案审批

情节较重或拒不纠正的，立案核查和追责

审计组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

审计记录，征求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情节较轻或立即纠正的，不予立案

区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符合听证条件的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

的，法制室举行听证会

法制室提交市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确定处罚意见 制作听证报告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处罚决定书

应当给予处分或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主管

机关、单位

审计组所在部门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二、行政强制类

在审计（调查）时，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严重

或重大违反国家规定的财务收支行为

审计组初步确认违法事实，报告区审计局

区审计局立案核查和追责

审计组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

审计记录，征求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代拟审计处罚决定书

审计组所在部门、法制室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区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拟作出行政

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及处罚内容
符合听证条件的

审计组送达听证告知书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

的，法制室举行听证会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法制室提交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确定处罚意见 制作听证报告书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应当给予处分或构成犯罪的，移送有关主管

机关、单位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处罚决定书

审计组所在部门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处罚决定书执行情况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1.封存被审单位有关资料、违规资产流程图

2.通知暂停拨付有关款项流程图

在审计（调查）中，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正在或者可能转移、隐

匿、篡改、毁弃有关资料，转移、隐匿违规资产

审计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报告区审计局审查批准采取封存措施

（紧急情况下，审计组人员报经市审计局负责人口头批准，可以当场封存，再依法补办批准手续）

违法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效的，采取封存措施违法情节较轻或制止有效的，不采取封存措施

审计组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审计组通知当事人到场，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

当事人到场的，告知其封存的理由、依据

及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和救济途径
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

听取并审核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

审计组人员制作现场笔录，由当事人（或见证人）、审计人员签名或盖章确认

审计组所在部门代拟封存通知书，报请区审计局负责人批准；需要冻结存款的，应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审计人员实施封存

对有关资料或者资产进行清点，并列封存清单，一式两份，

审计人员和当事人核对后签名或者盖章，双方各执一份
向金融机构交付冻结通知书

封存的期限一般不得超过 7 个工作日；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区审计局负责人批准，

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 7个工作日，封存期限届满，解除封存措施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审计组所在部门结案（立卷归档）

3.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采取处理措施流程图

在审计（调查）中，审计组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

位正在进行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审计组立即予以制止，并取得审计证据，报告区审计局审查批准采取暂停拨付有关款项措施

违法情节较轻或制止有效的，不采取暂停拨付措施

审计组依法作出其他处理

违法情节严重或者制止无效的，经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

研究通过，发出暂停拨付通知书并送达拨款单位执行

被审计单位纠正违规行为，符

合资金继续使用条件的，经区

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研究，发

出恢复拨付通知书

被审计单位不能纠正上述违

规行为，或给国家造成严重损

失的，审计机关依法采取其他

处理处罚措施



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三、行政检查类

1.审计监督权流程图（第 1—13 项）

在审计（调查）时，发现或者接到举报、控告被审计单位存在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行为

依照法定程序取得、审核审计证据、审计记录，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代拟审计决定书

符合听证条件的

送达听证告知书

被审计单位不要求听证

被审计单位要求听证的，综合

法制室举行听证会

区审计局告知被审计单位

拟作出行政强制措施的事

实、理由、依据等内容

制作听证报告书提交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议

按照审计机关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人员送达审计强制措施决定书

按照规定跟踪检查审计强制措施决定书执行情况



2.核查社会审计机构审计报告流程图

审计局根据法律规定、本级党委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要求，编制年度审计项目计划（草案）

报区政府批准，经济责任审计项目计划报区经济责任审计工作领导小组批准

下达执行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或审计实施方案开展审计或专项审计调查，采取检查、调查、

查询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记录；审核并确认审计目标是否实现

审计现场结束后，审计组起草审计报告

以区审计局名义将审计报告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

审计组所在部门、法制室依照法定程序，复核、审理审计组代拟的审计报告、审计决定

法制室提请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按照区审计局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者分管局长签发

出具审计报告等结论性审计文书对被审计单位所执行的上级主管部门有关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

规定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纠正建议

对依法应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向有关主管机关、

单位提出给予处分的建议

对依法应当由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处罚的，移送有

关主管机关；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

对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

应当处理处罚的，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

审计组向被审计单位和有关单位送达审计

报告、审计决定书、审计移送处理书等

被审计单位在审计报告送达之日起 90 天

内，将审计整改情况书面报告市审计局，

审计组所在部门 3 个月内，跟踪检查审计

整改情况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根据年度审计工作安排，区审计局制定核查社会审计机构

相关审计报告的工作计划，将其纳入年度审计项目计划



项目计划执行单位根据项目计划组成审计组，制发审计通知书

审计组将核查社会审计机构相关审计报告事项纳入审计项目实施方案

审计组按照法定程序对社会审计机构出具的相关报告是

否符合法律、法规和执业等情况进行核实和检查

发现社会审计机构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执业准则

等情况，取得审计证据，编制审计工作记录

审计组长审核审计证据、审计工作记录等，起草审计报告

审计组所在部门、法制室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复核、审理

法制室提请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按照区审计局审批流程报请局长或分管局长签发

出具审计报告

对依法应当处理、处罚的，按照规定程序

移送有关主管机关依法处理
审计组向社会审计机构送达审计报告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经与政府有关主管机关协商，

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